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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競爭資訊



導言

UTC的「職業道德規範」認為收集和使用有關我們的競爭
對手的資訊是必要的和正常的業務行為。但該規範規定尋
求資訊只能在有理由相信查找和接受該資訊是合法的時候
進行。



究竟什麼是「競爭資訊」？

 「競爭資訊」包括任何有關競爭環境或競爭對手的事宜——
例如，有關產品、市場、價格或業務計劃的資訊。這種資訊
可能來自已發表的刊物或者是公眾可以廣泛接觸的來源。有
些資訊僅針對某個競爭對手（「競爭對手資訊」），有些競
爭對手資訊可能被認為是「專有的」、「商業機密」或「貿易
秘密」（本手冊使用「專有的」一詞），即某一公司不肯洩漏
的秘密。商業界沒有一個單一明確的標準來確定什麼是專
有的；各行各業的定義有所不同，甚至各企業部門也有所不
同；有些公司甚至不加選擇地將所有商業資訊統稱為專有
資訊。

我可以獲取什麼競爭資訊？

UTC尊重各個公司對其專有資訊加以保護的合理願望。因
為缺乏唯一明確的標準用以判斷什麼是專有的，又因為各公
司必須採取合理的步驟保護其專有資訊，所以UTC將根據
資訊獲取的過程而不是根據某些固定的「專有」的定義，對
接收資訊加以評估。換言之，資訊的收集過程將顯示接受和
使用該資訊是否合適。一個極端是，從已經發表的刊物上所
得到的資訊自然是允許的。另一個極端是，以盜竊和欺騙的
手段獲得資訊是絕對不允許的。

收集資訊的過程中應遵循以下兩個原則：

1. 不要以提供或贈送禮物以及提供或暗示某些未來的就
業機會或商業機遇來引誘他人破壞信任；以及

2. 不要侵犯他人合理的保守隱私或機密的願望。



應用原則

除嚴格禁止賄賂和偷盜外，要準備一份可引以為例的明確
目錄或不當手段的清單是不可能的。某一特定市場的性質和
實踐會形成某些標準。例如，競爭對手明白，潛在的客戶在
競爭時可以使用拍賣技術披露其價格。

除了任何一個特定市場的實踐外，各公司通常會採取步驟，
以保護他們認為是有價值的資訊。不採取步驟來保護自己
資訊的公司也不可能期望別人把它的資訊當成專有資訊對
待。一個在公共場合討論專有資訊的競爭對手不可能合理
地期望保護自己的隱私。另一方面，各公司應該能夠期望其
電腦系統不被「駭客」利用或監測。

必須使用良好的判斷和常識。在分析某種行為的可能原因
時，問問自己，「我為什麼能得到這個資訊？」

1. 我是否作了強迫別人與我分享資訊的事情？例如，我是
否威脅過某個供貨商，說將來的業務機會取決於我能否
得到一個競爭對手的資訊？我有沒有慫恿某個雇員違反
他以前的聘用合同洩漏屬於前雇主的資訊？

2. 我是否是在我應呆的地方？例如，作為有權出入客戶設
施的現場代理，我有沒有走出允許的區域？我有沒有使
用不當手段以獲取進出機會？

3. 預謀的收集資訊的手段是否有侵犯性，如在垃圾中篩
選，或者在競爭對手設施的街對面架設窺探器材？

4. 我有沒有欺騙某人，使他相信按要求應與我分享資訊並
會受到保密合同的保護？例如，我有沒有自稱為政府官
員，為某種官方目的尋求資訊？我有沒有自稱是供貨商（
屬於專有權協議或其他保密協議中一方的）並造成這種
資訊會受到保護的印象？

5. 我有沒有做任何事來逃避或繞過用來保證或保護資訊
的系統？

這些以問題形式闡述的例證涉及侵犯行為；這種行動絕不應
發生。

UTC的「合理地相信」接受和使用的資訊是合法的標準，並
非完全依賴於資訊接收人的個人信念。還是問問你自己，「
一個客觀的第三者也會得出結論，認為我有理由相信接受
和使用該資訊是合法的嗎？」在決定這種接受資訊是否恰當
時，該資訊對UTC是否有實際用途或價值（實際上，不管資
訊是否被使用）是無關緊要的。



如果資訊標有專有字樣怎麼辦？

專有戳記、標記或標註是一種通告——

 它表明該資訊有價值，應予以保護；或

 它可能不具有任何意義，例如給公開的資訊一律加上這
類標記，又如某些資訊已經過時，不再有價值。

專有標記是需要考慮的一個因素，尤其是在與美國政府的業
務來往中，因為有對資訊接收的嚴格規定以及對違反規定
的刑事懲罰。不要接受競爭對手招標或建議的任何一部份，
不要接受標註有「來源選擇資料」字樣的任何文件——參見
FAR3.104（同時參見下面有關我們與美國政府商業關係中
的有關競爭性資訊的章節。）

在政府採購程序嚴格規定範圍以外的情況下，專有標註的
重要性便不那麼顯著。是否具有標註並不能就該資訊事實
上是否屬於專有的問題作出結論；但專有標註是一種形式
的通告——該資訊具有價值，應受保護。

如果資訊加有標註，而且按常規商業實踐該資訊通常會嚴
加保密時，我們應評估我們接受該資訊的正當性。記住，即
使該資訊屬於專有，分享它的人也可能具有這種權利。遵守
該手冊中的原則，著重於資訊收集的過程——不要引誘他
人破壞信任，不要侵犯他人保守隱私或機密的合理願望。除
了使用這些原則外，還應考慮向您提供資訊的人，並滿意地
證明他/她沒有使用非法手段獲取該資訊。如果資訊具有專
有標註，必須準備文件記錄接收資訊的情形。

這些指南如何適用於顧問和其他服務代表？

這些指南完全適用。UTC不會以違背「職業道德規範」 
的方式使用第三方。



饋贈業務禮品是慣例。什麼是區分適當饋贈和引誘他人 
 「破壞信任」的饋贈的指南？

UTC的政策通常允許合理的業務饋贈——它們必須是價值
合理、發生頻率合理、總體情況下合理。如需額外資料，參
見手冊「業務禮品的饋贈與接收」。

我們與美國政府商業關係中的有關競爭性資訊的規定是 
什麼？

與美國政府的執法和立法機構的關係（和商務）受法律和規
定的嚴格控制。競爭對手的專有資訊和政府的來源選擇資料
受聯邦辦公室「採購政策法案」（3.104「聯邦購置規定」中實
施的41U.S.C423）頒發的「採購誠實」條款的保護。該法令
劃分了在政府機構採購過程中視為不當接受或擁有的資訊
類別（即競爭對手的建議和政府對競爭的評估）。對違法者
的處罰（刑事、民事和行政的）是嚴厲的。



其他法令的影響是什麼？

不當接受的競爭對手的資訊可能會以妨礙合同關係、商業賄
賂或盜用商業機密等罪名引起法律糾紛。此外，與競爭對手
交換資訊可能違反反托拉斯法。

我可從何處得到更多的幫助？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指南，向您所屬的業務部門的業務行為/
紀檢官員或律師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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